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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约收购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五）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已申报预受

要约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预受要约，否则会造成相关卖出股份在

其交收日卖空。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

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六）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让、转托管或质押。

（七）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

份的临时保管；上市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八）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竞争要约人的，在预受竞

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九）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十）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及撤回

预受的有关情况。

（十一）余股处理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本次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55,177,

920股， 则收购人将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已预受要约的股份；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55,

177,920股，则收购人将按照同等比例收购已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

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55,177,920股÷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所有股东

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则将按照

中登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十二）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收购人将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金额足额存入其在

中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

账户。

（十三）要约收购股份过户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预受股份的转让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上

交所法律部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上交所出具预受股份过户的确认书到中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手续。

（十四）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预受要约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收购人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向上交所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

况的书面报告并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七、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

数量、申报编号。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撤

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二）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要约的

有关情况。

（三）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

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

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

内，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但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四）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竞争要约人的，在

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五）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行

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六）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八、受收购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名称

接受要约的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

过户登记等事宜。

收购人已委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九、本次要约收购是否以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ST亚振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若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ST亚振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收购人作为*ST亚振的控股股东将协

调其他股东共同提出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ST亚振的上市地位。提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ST亚振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一、收购资金来源

基于要约价格5.68元/股、拟收购数量55,177,920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313,

410,585.60元。

2025年4月21日，收购人吴涛先生与其控制的济南域潇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合同》，主要条款如

下：

“甲方：济南域潇集团有限公司（出借人）

乙方：吴涛（借款人）

乙方拟通过协议转让及要约收购的方式取得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收

购” ），需筹措部分资金。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出借部分款项用于乙方本次收购约定如下内容：

一、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80,000,000元（大写陆亿捌仟万元）。

二、借款用途：乙方借款用于本次收购。

三、借款利息：无息借款。

四、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36个月，实际以甲方将借款金额转账至乙方账户之日起算，借款到期时乙

方一次性还本。 借款期限届满后，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延长。

五、甲方以转账的方式将款项打入乙方如下账户：……

六、双方因本借款合同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七、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

收购人已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将6,500.00万元 （不低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登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 要约

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

履行收购要约。

二、收购人的有关声明

收购人已就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说明如下：

“1、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本人的自有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

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2、本次收购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其他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通

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3、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不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利用本次收购所得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的

融资。 ”

综上，收购人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本次要约收购

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ST亚振或其关联方的情形。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不直接或间接来

自于利用本次交易所得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的融资。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筹划相关事项，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届时将督促上市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利益。

二、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

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实施相关事项，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届时将督促上市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利益。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相关约定、相关法律法规及上

市公司章程，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

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详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公告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之“三、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一》” 之“第六条 上市公

司的治理” 。

届时，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章程中并无明显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亦无促使相关方修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

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

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相关

约定、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力，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具体详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公告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第三

节 权益变动方式” 之“三、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一》” 之“第六条 上市

公司的治理” 。

除此以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具体计划。 如果

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具体计

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在本次交易协议中已约定的事项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上

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具体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及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较为完善的法

人治理结构，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系完全独立于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3、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产生。

（二）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5、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三）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四）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2、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若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

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

3、除正常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保证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不合理干预。 ”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如下

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之间不存在实质同业

竞争。

2、本次收购完成后，本人将依法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对上市公司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实质同业竞争的业务。

3、本次收购完成后，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而该等新业务可能与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对上市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实质同业竞争，本人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新业务机

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及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本人将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本人不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上市公司终

止上市之日时终止。 ”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规范在未来可能与上市公司产生的关联交易，收购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对于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

相关的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循关联交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上市公司内部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本人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或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

经营等方面给予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关联交易按照公平的市场原

则和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保证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4、本承诺于本人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

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 ”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直系亲属、控制的主体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存在金额超过3,000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交易之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直系亲属、控制的主体与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交易的情况。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交易协议约定的事项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直系亲属、控制的

主体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ST亚振A股普通股股票的情况。

2025年4月17日，亚振投资及高伟先生、户美云女士、高银楠女士与吴涛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一》， 约定亚振投资向吴涛先生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466,647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54%）。 同日，亚振投资及高伟先生、户美云女士、高银楠女士与范伟浩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二》， 约定亚振投资向范伟浩先生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4,358,853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6%）。 2025年5月29日，前述*ST亚振股份转让已完成过户登记，吴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29.99996%股份及其对应的表决权。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被收购公司股份相关的其他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就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

托或者撤销等方面与他人有其他安排。

第十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如下：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法定代表人：江禹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400

联系人：郑哲、张绮颖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70号水资源科技大厦9层

法定代表人：许郭晋

电话：025-84503333

传真：025-84505533

联系人：王鹤、陈炳辉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的关系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顾问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同时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本次要约收购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

收购*ST亚振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

形；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

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

四、法律顾问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郑重说明：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采取或拟采取对

本次要约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亦不存在对本次要约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3、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上市公司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

信息。

4、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5、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收购人声明

本人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

吴 涛

2025年6月5日

收购人之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之一致行动人：

范伟浩

2025年6月5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尽职调查义 务，经过审慎调查，本人

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确认收购人有能力按照收购要约所 列条件实际履行收购要约，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协办人：

张辉 朱锋

吴一凡 张蓝月

邱易 王希嘉

财务顾问主办人：

郑哲 张绮颖

法定代表人

江 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5日

法律顾问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许郭晋 王 鹤

陈炳辉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2025年6月5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亚振投资及高伟先生、户美云女士、高银楠女士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一》、《股份转让协议二》及《股份转让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3、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4、收购人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

5、履约保证金已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的证明；

6、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前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的说明》；

7、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8、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

9、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以及收购人聘请

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10、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收购人：

吴 涛

收购人之一致行动人：

范伟浩

2025年6月5日

附表

要约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通市

股票简称 *ST亚振 股票代码 603389.SH

收购人名称 吴涛 收购人注册地 不适用

收购人是否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收购人吴涛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拥有公司29.99996%的

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吴涛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是否有一致行动人

是√ 否□

一致行动人为范

伟浩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

明公司家数

要约收购目的

履行要约义务□

取得或巩固公司控制权√

退市□

其他（请注明）

要约类型（可多选）

全面要约□ 部分要约√

主动要约√ 强制要约□

初始要约√ 竞争要约□

预定收购股份数量和比例 数量：55,177,920股 比例:21.00%

要约价格是否符合《收购办法》规定 是√ 否□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证券对价□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任选其一□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二者结合□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否√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收购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否√

收购人：

吴 涛

收购人之一致行动人：

范伟浩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345� � � �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25-028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份77,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67%）的股东东冠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冠集团” ），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9月26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6,655,3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公司于近日收到东冠集团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东冠集团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冠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6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安排。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司送转股份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4、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26,655,38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 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在本次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9月26日。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东冠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已经履行完毕，东冠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于2011年1月28日解除限售。 本次减持不会违

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三）东冠集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

第五条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东冠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

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东冠集团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持续关

注东冠集团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东冠集团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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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空港南横四路综合服务大楼三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5,526,0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3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王晓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罗耿峰先生因工作原因、监事袁海文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段冬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黄浩先生、戚耀明先生，总会计师王利群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108,272 99.4796 6,833,540 0.4793 584,236 0.041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078,772 99.4775 6,745,690 0.4732 701,586 0.049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098,350 99.4789 6,759,612 0.4741 668,086 0.047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292,450 99.4925 6,684,562 0.4689 549,036 0.0386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288,292 99.5624 5,456,221 0.3827 781,535 0.054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53,744,5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65,543,740 91.3100 5,456,221 7.6011 781,535 1.088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672,483 87.9035 1,743,853 10.4475 275,235 1.649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0,871,257 92.3422 3,712,368 6.7387 506,300 0.919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5,543,740 91.3100 5,456,221 7.6011 781,535 1.08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5项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上述第5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颖菲、翁文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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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广东天

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

分配等权利。 因此本次享有可参与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数为174,448,300股（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6,

798,300股剔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50,000股）。

2、由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

时， 以公司总股本176,798,300股（含回购股份） 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10=34,889,660.00元÷176,798,300股×10， 即每10股现金红利为1.9734160元（最后一位不四舍五

入，直接截取，保留小数点后七位，下同），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1973416元，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格-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0.1973416元/股），具体以实际结果为准。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为：拟以公司

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

（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截至2025年4月25日，公

司总股本176,798,300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2,35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以

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股本174,448,300股为基数进行测算，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4,

889,660.00元（含税）。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发生股权激励授予股份注销、回

购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

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350,000股后的174,

448,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因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离职丧失激励资格， 以及首次授予

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第二期对应业绩考核未达标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回购注销手续尚未办理，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对应的本次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暂时留存。 待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将推进相关注销登记

工作，并依法对已留存的现金红利进行收回及相应会计处理。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222 周孝伟

2 00*****544 罗素玲

3 00*****086 罗耀东

4 08*****934 东莞市天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 08*****167 东莞市天之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

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每10股分红金额/10股=（176,798,300股-2,350,000股）×

2元/10股=34,889,66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

的金额=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34,889,660.00元/176,798,300股×10=1.9734160

元（最后一位不四舍五入，直接截取，保留小数点后七位，下同），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1973416元。

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

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

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73416元/股，具体以实际结果为准。

2、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若在股票期权行权前发

生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因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离职不符合授予条件，以及首次授予第三期

和预留授予第二期对应业绩考核未达标而未能行权部分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本次拟注销的部分股票期

权为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所有剩余未行权股票期权份额，因注销程序具有确定性，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公司推进注销登记程序完成之日起相关股票期权即告失效且行权权利终止，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

中将不再存续任何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故后续无需调整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中涉及股票期权的相关行

权价格。

3、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若在

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128号

咨询联系人：刘江来

咨询电话：0769-89152877

传真电话：0769-89151002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1857�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2025-01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8号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4年年度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9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9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980,652,35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2,326,846,7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653,805,6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86471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3.22917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5543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93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2,326,846,624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074167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86,943,685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6933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本

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戴厚良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张道伟先生、独立董事蒋小明先生、何敬麟先生、阎焱先生因其他公务不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监事赵颖女士因其他公务不能到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华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2024年年度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085,507,778 99.841565 236,196,403 0.155059 5,142,543 0.003376

H股 3,092,023,620 46.470002 3,561,148,007 53.520470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5,177,531,398 97.607809 3,797,344,410 2.388558 5,776,543 0.00363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13,722,706 99.991384 7,957,975 0.005225 5,166,043 0.003391

H股 6,528,354,984 98.114603 124,816,643 1.875869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842,077,690 99.912836 132,774,618 0.083516 5,800,043 0.00364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15,996,206 99.992877 5,576,675 0.003661 5,273,843 0.003462

H股 6,564,895,997 98.663778 88,275,630 1.326694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880,892,203 99.937250 93,852,305 0.059034 5,907,843 0.00371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20,845,579 99.996060 4,413,702 0.002898 1,587,443 0.001042

H股 6,653,171,627 99.990472 0 0.000000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974,017,206 99.995826 4,413,702 0.002777 2,221,443 0.001397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24,394,179 99.998390 1,048,002 0.000688 1,404,543 0.000922

H股 6,653,171,627 99.990472 0 0.000000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977,565,806 99.998059 1,048,002 0.000659 2,038,543 0.001282

6、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19,380,579 99.995099 5,401,502 0.003546 2,064,643 0.001355

H股 6,653,071,627 99.988969 100,000 0.001503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972,452,206 99.994842 5,501,502 0.003461 2,698,643 0.001697

7、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23,576,379 99.997853 1,560,602 0.001025 1,709,743 0.001122

H股 6,644,931,627 99.866633 8,240,000 0.123839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968,508,006 99.992361 9,800,602 0.006165 2,343,743 0.001474

8、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051,451,588 99.819208 273,197,593 0.179349 2,197,543 0.001443

H股 1,783,023,713 26.797051 4,870,147,914 73.193421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3,834,475,301 96.763017 5,143,345,507 3.235202 2,831,543 0.00178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073,121,425 99.833434 251,259,456 0.164947 2,465,843 0.001619

H股 2,331,800,344 35.044612 4,319,923,283 64.924098 2,082,000 0.031290

普通股合计： 154,404,921,769 97.121832 4,571,182,739 2.875307 4,547,843 0.00286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用2025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22,481,079 99.997134 1,880,902 0.001235 2,484,743 0.001631

H股 6,646,427,948 99.889121 6,743,679 0.101351 634,000 0.009528

普通股合计： 158,968,909,027 99.992613 8,624,581 0.005425 3,118,743 0.001962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05,533,200 99.986008 4,642,581 0.003048 16,670,943 0.010944

H股 6,545,514,528 98.372494 105,911,099 1.591737 2,380,000 0.035769

普通股合计： 158,851,047,728 99.918478 110,553,680 0.069539 19,050,943 0.011983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财务报告的议案

1,392,430,636 99.226775 5,576,675 0.397403 5,273,843 0.375822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397,280,009 99.572349 4,413,702 0.314527 1,587,443 0.113124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

定公司2025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400,828,609 99.825228 1,048,002 0.074682 1,404,543 0.100090

6

关于给予董事会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1,395,815,009 99.467951 5,401,502 0.384919 2,064,643 0.147130

7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

购股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400,010,809 99.766950 1,560,602 0.111211 1,709,743 0.121839

8

关于给予董事会发

行股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127,886,018 80.374914 273,197,593 19.468486 2,197,543 0.156600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担保计划的议案

1,149,555,855 81.919140 251,259,456 17.905140 2,465,843 0.175720

10

关于公司聘用2025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398,915,509 99.688897 1,880,902 0.134036 2,484,743 0.177067

1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1,381,967,630 98.481165 4,642,581 0.330838 16,670,943 1.1879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6项、第7项、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23,576,279 99.997853 1,560,602 0.001025 1,709,743 0.001122

普通股合计： 152,323,576,279 99.997853 1,560,602 0.001025 1,709,743 0.0011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6,678,057,685 99.867114 8,252,000 0.123405 634,000 0.009481

普通股合计： 6,678,057,685 99.867114 8,252,000 0.123405 634,000 0.00948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杨茜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上接B061版）


